附件1

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风鹏行动•新型职业农民”

资助项目评审办法

为大力培育综合素质高、生产经营能力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农业生产要素潜能，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提供人才支撑，造就现代农业核心力量，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决定开展“风鹏行动•新型职业农民”评选活动。根据《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章程》及《中华农业科教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 评选对象
 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即新型职业农民。

 主要对象包括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如农机手、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和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如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以生产经营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对象。不与获得过国务院表彰的全国种粮标兵、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百名农业科教兴村杰出带头人资助项目及往届“风鹏行动•新型职业农民”获得者重复。

二、 评选条件
第三条 受资助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勇于进取，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愿意为农业现代化事业奉献力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生产安全农产品，无不良记录。

（二）具有下列证书之一：（1）中等及以上农业学校毕业证书；（2）农业职业技能鉴定证书；（3）农民技术资格证书；（4）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毕业证书；（5）农民技术员资格证书；（6）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三）年龄在4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事业有规划并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操作性较强。

（四）近三年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五）愿意将获得的新技术、新技能、新理念和管理方法传授给他人，示范带动他人共同致富。

（六）有一定生产经营（或服务）规模和较高经济收入，示范带动能力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做出突出贡献。

三、遴选方式
第四条 受资助人的遴选可采用以下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的方式进行。

（一）配合政府。通过农业部相关司局下发通知要求，由县级以上政府农业主管部门逐级推荐本地区内符合条件人选。

（二）联合媒体。通过与《农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等全国性媒体合作，推荐评选符合人选。

（三）携手竞赛。通过与全国职业农民技能大赛合作，在获奖选手中择优资助。 

四、资助形式
第五条 根据需要，可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一）技术支持。由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领域的专家对受资助人的生产经营项目进行技术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合选定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持，如理论进修、集中实训、观摩学习、派驻技术人员等，帮助受资助人解决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障碍，使其生产经营项目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二）资金支持。由受资助人提出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计划，经过专家论证后，无偿向申请人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申请人应按照申报计划合理使用资助资金，并接受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和捐赠者的监督。

（三）实物支持。根据需要与可能，向获资助人员提供一定的饲料、先进环保的种子（种禽、种苗）、肥料、农药、农机具等农用生产资料物资支持。

五、实施程序
第六条  采取配合政府方式进行遴选候选人的，由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申报。农业部相关司局下达各省推荐总人数不低于资助人数的120%。

第七条 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择优推荐新型职业农民，整理被推荐人案例材料（2000字左右，通讯题材），组织填写《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风鹏行动•新型职业农民申报书》并加盖公章，连同被推荐人选免冠2寸照片2张，一并逐级上报至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八条 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上报的候选人进行审查，将审查合格的候选人材料（第七条中规定的各项材料及电子版）报送农业部相关司局。

第九条 联合媒体和携手竞赛的具体实施程序在当年的方案及公告中另行明确。
六、评审程序
第十条 基金会会同农业部相关司局聘请有关专家组成5-7人的专业评审委员会（简称评委会），对各省上报的候选人进行评审。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经2/3以上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一条 评审结果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网站（http://www.casef.agri.cn/）及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网（http://www.nmpx.gov.cn/）上公示一周。

第十二条 公示结束后，基金会公布新型职业农民受助名单并颁发证书。

七、资金及使用
第十三条 对获得资金支持的获选者，基金会将提供相应的发展资金（简称资金）。各获选者要将资金全部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对资金的使用应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基金会将适时对受资助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跟踪回访，检查资金使用效果。

第十四条 开展技术及实物资助支持的具体方式、支持重点在年度资助工作方案中另行明确。

八、附 则
第十五条  “风鹏行动•新型职业农民”每两年评审一次。

第十六条 各级推荐部门应对所推荐的候选人严格审查把关，确保具有代表性，相关申报材料填写要实事求是。凡弄虚作假的，基金会将取消推荐部门的推荐资格。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负责解释。 
